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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公告 

有關佣金支付交易之持續關連交易 

 

茲提述本公司於 2020 年 4 月 3 日刊發有關就若干佣金支付交易之續約協議之公告

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非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司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。 

 

如該公告所披露，本公司就佣金支付交易應向 AEON 信貸支付之佣金乃根據 AEON 信

貸提供之賒購信貸或支付方案產生之銷售額（「銷售金額」）的固定百分比計算，有

關佣金水平可經雙方按公平原則磋商而不時修定。目前經商定的、本公司應付的佣金

水平為相關銷售金額之 0.6%至 2.4%。 
 

 承董事會命 

 永旺(香港)百貨有限公司 

 主席 

 羽生有希 
 

香港，2020 年 4 月 23 日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中川伊正先生、翟錦源先生、劉志森先生及長島武

德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羽生有希女士及山下昭典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怡蓁女

士、羅妙嫦女士、周志堂先生及水野英人先生。 


